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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97 证券简称：首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5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的合作研发模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相关内容提示：

 2013年12月，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赛

林泰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赛林泰）与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

大天晴）、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润众制药）签署了《技术开发（合

作）合同》，约定各方围绕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进行合作研发，并对

创新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合作研发的权利与义务、成果归属、收益分

成等作出明确约定。截至目前，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享有且无需退还的首付

款及已达成的里程碑款项均已按期收到。

近期，基于各方战略考虑，经友好协商，各方一致同意就前述《技术开发

（合作）合同》中关于合作收益分成及金额、知识产权归属等模式进行调

整，并签署了关于《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及《技术开发

（合作）合同》创新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的合作研发项下知识产权转

让协议（合称“相关补充协议”）。本次调整后，除原协议约定的JAK2抑

制剂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取得新药证书和批准文号对应

的人民币300万元里程碑收入外，正大天晴还将分两笔向公司支付一次性收

益分成人民币8,000万元；正大天晴支付完毕前述8,300万元后，视为正大天

晴及润众制药在原协议下的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同时，鉴于原协议项下

的知识产权（商标除外）由四方共有、权属结构较为复杂，后续在研发、

商业化过程中因共有产权可能引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和潜在纠纷，本次拟简

化权属关系，调整为由正大天晴单独所有。

 本次合作能否最终达成，以及其效果有赖于协议各方高度密切配合。根据

拟签署的相关补充协议约定，一次性收益分成采用分期支付方式。若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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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款项，公司有权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采取相关

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但仍存在相关款项回收延迟、引发法律纠纷甚

至交易失败的风险，进而影响公司当期收益及现金流稳定。此外，相关收

益需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条件，具体的确认时点和金额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且最终的损益确认金额需根据交易相关税费以及相关补充协议

约定的支付条款进行核算，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审定的结果为准。

公司于2026年3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

的合作研发模式的议案》。

本次拟调整JAK2抑制剂类抗肿瘤新药的合作研发模式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要求，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协议相对方的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

注册资本：8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4月

住所：江苏省连云港市郁州南路369号

正大天晴主要从事医药创新和高品质药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系中国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01177.HK）核心附属企业，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通过正大

医药（连云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正大天晴60%股份。

2.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泳

注册资本：10,352.880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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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金桥路16号

润众制药专业从事化学药物原料药的工艺开发和生产，系正大天晴之全资

子公司，正大天晴直接持有润众制药100%股权。

（二）履约能力及与公司的关系

经查询，正大天晴、润众制药均非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除充分认可公司创新药研发实力及技术经验，与公司围绕多款

新药开展合作研发外，正大天晴、润众制药与公司及子公司赛林泰不存在产权、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亦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协议涉及产品基本情况

罗伐昔替尼作为一种JAK/ROCK双靶点抑制剂，通过双通路协同实现抗炎

与抗纤维化。一方面，它靶向JAK/STAT通路，直接阻断炎症信号传导，从源头

减少髓系细胞产生的炎症因子；另一方面，它靶向ROCK通路，通过调节

STAT3/STAT5磷酸化来下调过度活化的T辅助细胞（Th17）、增强调节性T细胞

（Treg）功能，从而重建免疫平衡。截至目前，罗伐昔替尼在多个疾病领域

（包括肿瘤和非肿瘤）进行了多种适应症的临床开发，如中高危骨髓纤维化

（MF、在国内已获批上市）、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在国内处于Ⅲ

期临床研究阶段并被纳入突破性疗法，在美国已获准开展Ⅱ期临床）等。

三、合作研发模式调整及相关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条款

原《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约定，正大天晴、润众制药支付给赛林泰的

研究开发经费总金额为人民币2,200万，包括项目支付首期付款、里程碑款项及

奖励款，以及2.0%的境内销售额提成（只限制剂，提成年限为化合物专利有效

期期满或者提成累计达到3,000万元、孰早）；境外向外部他方进行授权许可或

转让产生的收益扣除各方累计为开发中国大陆之外市场投入的资金和其他直接

成本后的净收入，公司获得的分成比例为5.0%。

近期，经公司充分考虑拟开发适应症市场规模、竞品情况、预计收入/收益

情况、开发成本及成功率、后续商业化投入水平，并合理、审慎选取折现率参

数进行测算，同时，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就原协议项下合作收益分成模

式及金额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除原协议约定的JAK2抑制剂于中国NMPA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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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药证书和批准文号对应的人民币300万元里程碑收入外，正大天晴还将向公

司支付一次性收益分成人民币8,000万元；正大天晴支付完毕前述8,300万元后，

视为正大天晴及润众制药在原协议下的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

正大天晴将分两笔支付一次性收益分成。其于相关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于2026年10

月15日前，向公司支付剩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00）。

（二）知识产权条款

原《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约定，合作各方共同拥有协议项下的知识产

权（商标除外）；本次各方同意调整知识产权中各自的权利、所有权和利益，

由共同共有变更为正大天晴单独所有。

（三）补充调整生效条件

各方就具体事项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并自各方于相关补充协议加盖公章

之日起生效。

四、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事项系基于协议各方的战略布局考虑做出的审慎决策。合作收益

分成模式及金额调整，预计能够为公司带来8,000万元的一次性收益，有助于增

加当期营运资金，优化公司资源配置，聚焦核心自研管线，为公司可持续健康

发展注入动能。另一方面，根据原《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约定，该知识

产权由多方共有，权属结构较为复杂。通过本次知识产权权属合意调整，有助

于简化资产权属关系，规避后续在研发、商业化过程中因共有产权可能引发的

管理成本和潜在纠纷，使公司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更具优势的创新药研发项目。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能否最终达成，以及其效果有赖于协议各方高度密切配合。根据

双方签署的相关补充协议，一次性收益分成采用分期支付方式，若正大天晴未

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款项，公司有权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维护

公司合法权益，但仍存在相关款项回收延迟、引发法律纠纷甚至交易失败的风

险，进而影响公司当期收益及现金流稳定。此外，相关收益需满足《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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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确认条件，具体的确认时点和金额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最终的损益

确认金额需根据交易相关税费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条款进行核算，具

体财务数据将以审计机构审定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事项关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5日


